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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48 证券简称：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：2026－016

承德露露股份公司

关于关联交易合同主体变更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承德露露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

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关联交易合同主体变

更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合同主体变更的基本情况

2023 年，公司及子公司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郑州露

露”）分别与普星聚能股份公司承德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星聚能承德

分公司”）及普星聚能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星聚能”）签订《合同

能源管理协议暨屋顶使用和购售电合同》，由其投资、建设、安装、运

营分布式光伏发电站，公司及郑州露露使用光伏发电站提供的电量，按

国家电网同期同时段实际电价的 90%支付电费，项目运营期为 25 年。

普星聚能承德分公司及普星聚能由于业务发展需要，将分别持有的

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BIPV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及郑州露露饮料有限

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资产转让给顺发恒能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顺发恒能”），故拟将其在原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顺发恒

能。为便于确认项目主体关系以及后续电站发电效益结算，三方拟签订

主体变更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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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交易新合同主体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名称：顺发恒能股份公司

（二）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

（三）成立时间：1993 年 07 月 02 日

（四）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向创新聚能

城奔竞大道 2828 号 3 幢 201 室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陈利军

（六）注册资本：239527.9084 万人民币

（七）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供电业务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

（配）电业务；水力发电；建设工程施工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一

般项目：机动车充电销售；储能技术服务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供冷服务；

发电技术服务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；新兴能源技

术研发；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；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；技
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能

源原动设备销售；合同能源管理；品牌管理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节能

管理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；水资源管理(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

（八）主要股东：万向集团公司（持股 62.28%）

（九）实际控制人：鲁伟鼎

（十）主要财务数据：

2025 年总资产 749,388.92 万元，净资产 602,103.09 万元，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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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49,294.22 万元，净利润 8,234.86 万元。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

（十一）鉴于顺发恒能与公司及郑州露露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

的企业，本次交易仍构成关联交易。

（十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

东会审议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，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。

（十三）经查询，顺发恒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为普星聚能承德分公司及普星聚能在原合同下的权

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顺发恒能，顺发恒能代替成为原合同当事人，享有

原合同下普星聚能承德分公司及普星聚能的权利并承担其义务，除上述

变更当事人内容及约定结算开始期限外，其余仍遵照原合同相关条款执

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本次关联交易仅涉及合同主体变更及约定结算开始期限，交易电价

等均与原合同保持一致，此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公司与顺发恒能《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合作协议书-主体变

更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（购电方）：承德露露股份公司

乙方（原电站资产持有方）：普星聚能股份公司承德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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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方（现电站资产持有方）：顺发恒能股份公司

1、甲乙双方于 2023 年签订了《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BIPV 屋顶

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暨屋顶使用和购售电合同》，现

因乙方将资产转让给丙方，故乙方拟将其在原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概括

转让给丙方。

2、自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在原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

丙方，丙方代替乙方作为原合同当事人，享有原合同下乙方的权利并承

担乙方的义务。甲方同意该变更事宜。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退出原合同

关系。自本协议生效后，2026 年 2 月 1 日之前的电费收益由乙方享有，

2 月 1日及之后的电费收益由丙方享有。

3、除上述变更当事人及结算开始期限内容外，其余仍遵照原合同

相关条款执行。

（二）郑州露露与顺发恒能《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合作协议书-主

体变更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（购电方）：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

乙方（原电站资产持有方）：普星聚能股份公司

丙方（现电站资产持有方）：顺发恒能股份公司

1、甲乙双方于 2023 年签订了《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BIPV 屋顶

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暨屋顶使用和购售电合同》，现

因乙方将资产转让给丙方，故乙方拟将其在原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概括

转让给丙方。

2、自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在原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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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方，丙方代替乙方作为原合同当事人，享有原合同下乙方的权利并承

担乙方的义务。甲方同意该变更事宜。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退出原合同

关系。自本协议生效后，2026 年 2 月 1 日之前的电费收益由乙方享有，

2 月 1日及之后的电费收益由丙方享有。

3、除上述变更当事人及结算开始期限内容外，其余仍遵照原合同

相关条款执行。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关联交易仅涉及合同主体变更及约定结算开始期限，交易电价

等其余合同内容均未发生变化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。

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

2026 年初至今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关联人及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

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43.92 万元（不含已经股东会

审议通过并披露及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）

特此公告。

承德露露股份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

